关于对苏13－平3、平4井石油勘探建设项目等4个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及承诺书
公示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第二十五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，乌苏市水利局经审查，对苏13－平3、平4井石油勘探建设项目等4个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及承诺书，现将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及承诺书予以公示。

联系人：吴强
联系电话：13094036333


附件：关于对苏13-平3、平4井石油勘探建设项目等4个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及承诺书公示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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